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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及董事长变更的 

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

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023 年第一期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

债券债权代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根据本期

债券《2023 年第一期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》、《2023 年第

一期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，现就宁波通商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发行人”)名称变更及董事长变更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名称变更 

（一）发行人名称变更情况 

1、更名原因及名称变更情况 

变更前公司名称 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 

变更后公司名称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年 6月 12日出具的《关

于部分市属企业组建和变更名称的通知》（甬国资发〔2023〕15号），公司名称由

“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”更名为“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”。 

2、事项进展 

本次更名事项已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于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备

案登记。 

3、涉及的债券名称、简称及代码变更情况 

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涉及公司已发行的债券名称、简称及代码变更。 

（二）公司债券权利义务承继情况 

本次公司名称变更不改变原签署的与公司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、公司债券及

企业债券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，公司更名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更名后的公司继

承，原签署的相关法律文件对已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、公司债券及企业债券继续

具有法律效力，不再另行签署新的法律文件。 



序号 项目要素 更名后承继机构名称 

1 23宁波通商债 01/23通商 01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2 22宁波通商MTN002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3 22宁波通商MTN001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4 21宁波通商MTN001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5 甬通商 K1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6 甬通商 04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7 甬通商 02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8 甬通商 03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9 甬通商 01 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（三）付息兑付相关承诺 

公司将在债务融资工具、公司债券及企业债券存续期内，按照债务融资工具、

公司债券及企业债券的发行条款和条件，严格、合规履行信息披露、兑付兑息等

义务。 

（四）影响分析 
本次公司名称变更，不会对公司的治理、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

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二、董事长变更 

（一）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

1、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原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为宋达军，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宋达军，男，1967年 10月出生，本科学历，中共党员。历任奉化市委组织

部副部长、奉化市副市长，宁波溪口雪窦山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副主任、党工委委

员，宁波宁南贸易物流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总指挥、党组书记，浙江省旅游局政策

法规处副处长，宁波市经信委副主任、党委委员，宁波市江北区委常委，宁波电

商经济创新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、党工委副书记，浙江前洋经济开发区管委会

主任、党工委书记，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 

2、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



根据宁波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6 月 19 日出具的甬

国资函﹝2023﹞12号文，高岷为公司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；宋达军不再担任公司

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职务。 

3、新聘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

高岷，男，1976年 8月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中共党员。历任宁波保监局办公

室（党委办公室）副主任，宁波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地方金融处处长、保

险工作处处长，宁波市金融办副主任，宁波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，象山

县委常委、常务副县长、县政府党组副书记，宁波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

记、董事长。2023年 6月起任宁波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 

公司新任董事长、法定代表人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《公司章

程》的约定。 

4、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

公司已按照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于 2023年 6月 20日于宁波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工商备案登记。 

（二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本次公司董事长变更属于公司正常人事变动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治理、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

不会对公司董事会决议有效性造成影响，变动后的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023 年第一期宁波通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

债券债权代理人，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

立判断。




